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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1） 项目清单（实质性要求）
	序号
	名称
	详细要求
	数量
	备注

	
1

	公务用车
	1、车型：中型或中大型SUV
	







1辆
	

	
	
	2、能源类型：增程式
	
	

	
	
	3、环保标准：国VI
	
	

	
	
	4、座位数：5座
	
	

	
	
	5、长*宽*高(mm)：≧4780*1900*1655
	
	

	
	
	6、WLTC纯电续航里程(km)：≧210
	
	

	
	
	7、CLTC纯电续航里程(km)：≧300
	
	

	
	
	8、电池快充时间(h)：≤0.35
	
	

	
	
	9、电池类型：磷酸铁锂电池
	
	

	
	
	10、百公里耗电量（kwh/100km）：≤19.5
	
	

	
	
	11、电动机：后置单电机
	
	

	
	
	12、电动机总功率(kW)：≧200
	
	

	
	
	13、电动机总扭矩(N ·m)：≧320
	
	

	
	
	14、电动机总马力(Ps)：≧270
	
	

	
	
	15、变速箱：电动车单速变速箱
	
	

	
	
	16、发动机：≧1.5L 95马力L4
	
	

	
	
	17、可调悬架功能：软硬调节
	
	

	
	
	18、具备以下功能和配置：主副驾驶安全气囊、侧安全气帘、前后驻车雷达、360度全景影像、车侧盲区影像、底盘透视、全速自适应巡航、遥控泊车、记忆泊车、并线辅助、前后方碰撞预警、自动变道辅助、高速辅助驾驶等
	
	

	
	
	19、天窗：不可开启全景天窗
	
	

	
	
	20、座椅材质：皮质
	
	

	
	
	21、车载应急处理装备1套，具备以下功能：(1)具备紧急照明功能，应急信号处理功能；(2)具备闪灯警报和SOS信号报警功能；(3)具备紧急救援信号对接功能；(4)具备有源、无源、太阳能供电功能；(5)具备紧急状态下给移动通信设备充电功能。（响应供应商提供承诺函，格式自拟，验收不合格按虚假响应处理。）
	
	



（2） 商务要求（实质性要求）
1. 交付期限：自合同签订之日起算30天。
2. 交付地点：成都市金牛区（以采购人通知为准）。
3. 车辆上市日期在2025年6月及之后。
4. 出厂时间：2025年7月1日及之后的新车。
5. 付款方式：一次性支付。达到付款条件起3日内，支付合同总金额的100.00%，供应商收到全款后当天交付车辆，车辆交付时随车交付车辆全额发票、合格证等全套资料。
6. 验收责任 
6.1符合国家、行业标准、四川省地方标准规定的验收标准。
6.2供应商应将所提供货物的装箱清单、配件、随机工具、用户使用手册、原厂保修卡等资料交付给采购人。成交人不能完整交付货物及本款规定的单证和工具的，必须负责补齐，否则视为未按合同约定交货。
6.3产品包装材料归采购人所有。
（1） 质量保证及售后服务要求（实质性要求）
1. 响应产品属于国家规定“三包”范围的，其产品质量保证期不得低于“三包”规定。
2. 供应商的质量保证期承诺优于国家“三包”规定的，按供应商实际承诺执行。
3. 响应产品由制造商（指产品生产制造商，或其负责销售、售后服务机构，以下同）负责标准售后服务的，应当在响应文件中予以明确说明，并附制造商售后服务承诺。
4. 本项目质保期按照厂家质保标准质保；
5. 质保期间，中选人应负责对所提供的设备进行维修、更换、调试工作。质保所需的费用已包含在响应总价中，采购方不再另行支付费用。
6. 提供技术援助电话，提供7×24小时的电话技术支持服务，解答用户在使用中遇到的问题，及时为用户提出解决问题的建议。

